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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 要約、承諾意思合致 

契約成立的最基本方式，為「要約、承諾意思一致」，各位須特別注

意的是，契約法上所稱的「要約」和「承諾」，均是民總所學「意思表

示」的一種，亦即民總各位學到關於「意思表示」的相關規定，在契約法

之「要約」和「承諾」均有適用，因此各位在學習契約法的相關爭點時，

千萬別忘記民總關於意思表示的相關規定，這點各位千萬要記得。 

一、要約 

以下依照要約的「意義」、「成立」、「生效」、「效力」及「消

滅」等五個層次依序說明。 

要約之意義： 

要約係以訂立契約為目的之有相對人、須受領之意思表示，其內

容，至少對於所欲締結契約之「必要之點」，必須確定或可得確定。

民法第15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當事人互相表示一致者，無論其為

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。（第2項）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，意

思一致，而對於非必要之點，未經表示意思者，推定其契約為成

立。關於非必要之點，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，法院應依其事件之

性質定之。」 

要約既然是一種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，其表示方法得以「對話」

或「非對話」方式為之，而有民法第94條及第95條之適用，自不待

言。 

◎「要約」與「要約之引誘」之區別：要約之判斷上最困難之處，

在於「要約」與「要約之引誘」之區別問題。 

  所謂「要約之引誘」，顧名思義，是引誘相對人對自己為要

約，其與「要約」於意義上區別，在於「要約」中，要約人有受其

拘束之意，亦即若相對人為承諾時，要約人有締結契約之義務；惟

在「要約之引誘」中，表意人僅係引誘相對人對其「要約」，其仍

希望保有最終決定是否締結契約之權利。 

  現實上，表意人大多希望自己的意思表示被解釋為「要約之引

誘」而非「要約」，因為人人大多希望能夠保有最終決定締約與否



 第一編 第二章 債之發生──契約 2-37 

之權利。然而，如果每個意思表示都是「要約之引誘」，這樣契約

就不可能被締結了，因此，依照陳自強教授的見解，一旦意思表示

是「要約」還是「要約之引誘」發生爭議時，應依意思表示解釋的

原則，視有理性之人，若處於相對人的立場，將會如何理解表示的

內容，相對人相信表意人為要約，是否值得保護；他方面，也應斟

酌交易習慣，考慮表意人是否也有值得保護的利益，即縱使相對人

表示同意，自己也不願受契約拘束，是否公平合理。易言之，要約

認定的問題，並非探討事務的本質，相當程度是利益衡量、公平合

理分配契約危險的課題38。 

  王澤鑑教授主張對於「要約」及「要約之引誘」之區別，應依

下列原則判斷39： 

若表意人明確表示其為「要約」或「要約之引誘」者，應優先尊

重其意思。 

表意人未為明確表示者，適用民法第154條第2項之原則：民法第

154條第2項對「要約」及「要約之引誘」有例示性規定，民法第

154條第2項規定：「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，視為要約，但價目

表之寄送，不視為要約。」蓋「貨物標定賣價陳列」，買賣標

的物具體特定，相對人並能實際檢視商品之內容，此時，買賣契

約必要之點（標的物、價金）均已確定，立法者遂規定其視為要

約。反之，「價目表之寄送」，若對價目表之內容為承諾均得成

立契約者，表意人可能會意外締結超過其履約能力的契約，而須

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，因此，立法者將此種對不特定多數人為意

思表示之行為，定性為「要約之引誘」，而非「要約」。 

於其他情形，應解釋當事人的意思而定之，其所應考慮的因素甚

多，例如「表示之內容是否具體詳盡」、「是否注重當事人之性

質」、「要約是否向一人或多數人為之」、「當事人間的磋商過

程」及「交易慣例」等。 

  因此，如「登報徵求家教」、「出售房屋的廣告」或「計程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 陳自強，「契約法講義Ⅰ契約之成立與生效」，2012年9月2版，頁72、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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